
（A 类）

张人社字〔2023〕35 号 签发人：范祥玉

对区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委员第 140 号提案的
答复

杨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劳动用工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建议的提案

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一）积极开展企业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目前，我局涉及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企业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方面。

为提升劳动保障监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落实企业分级分类监管，

督促企业自觉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守法诚信义务，

根据上级工作部署要求，2023 年 3 月，在上年度劳动用工年检工

作基础上，依据双随机抽查、举报投诉专查等相关工作情况对辖

区内各类企业开展了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全区共评定劳动保障诚

信 A 级企业 1265 家，B 级企业 88 家，C 级企业 16 家。日常工作

中，我局将普法宣传和举报投诉案件调查相结合，全面落实以案



普法，对企业存在的用工不规范行为及时加以督促引导，通过行

政指导等方式，促进企业提高用工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减少日常

管理漏洞，降低用工风险，同时符合规定的情节轻微初次违法行

为，依法免于行政处罚，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二）对劳动者个人实行诚信评价方面。经咨询上级部门并

查阅相关资料，包括北京、上海等发达省市在内，人社领域尚无

已开展实施且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可供借鉴。

（三）张店区正在使用的社保系统为省集中系统，由山东省

人社厅开发建设，各地市统一使用。企业职工的工作岗位、职务

级别、薪资待遇等信息在劳动合同信息中，企业职工办理减员的

减员原因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记录。如有查询需要，企业可向

当地人社部门申请查询。

二、下步工作

根据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将在下一步重点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

（一）加大对劳动法规的宣传力度。积极宣传《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用人单位

负责人和劳动者都能认识到订立劳动合同对自己是大有益处的；

宣传依法规范劳动用工的积极作用是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益

的重要契约。杜绝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管理和生产中的随意性，

确保劳动生产秩序的规范化，努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执法检查力度。对上年度评价为 A 级的企业，免

予列入当年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视检查和专项检查计划，守法诚

信等级评价结果作为企业评优评先、评选劳模、招投标、公司上



市、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评选等的重要依据，据实出具劳动保障守

法诚信情况审查证明，优先推荐区里各单位评选树优推荐单位。

对上年度评价为 B 级的企业，纳入“双随机、一公开”和日常巡

视重点监管对象；对上年度评价为 C 级的企业，列为劳动保障监

察重点监控对象，视情况增加当年度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视检查

频次，督促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通过评价与检

查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企业自我完善的意识，促进企业之间的良

性竞争，进而营造良好和谐有序的用工氛围。

（三）积极与上沟通争取。对于劳动者信用方面，我局已向

上级部门汇报相关情况，建议上级部门对各相关部门之间联合会

商，尽快出台针对性规定，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在新规出台前，

我局将一如既往地帮助企业完善用工管理，规范与职工之间劳动

合同签订、社会保险缴纳、公示制度管理等行为，不给“职业碰

瓷者”可趁之机。

感谢您对人社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希望您一如继往对人社工

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张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5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张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联系人：陈阳，联系

电话：2180176）

抄 送：区督查工作中心、区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


